
关于 2020 年度青海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

学时（学分）及以往年度补学等事项的公告 

全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根据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0

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青人社厅函【2020】227

号）要求，现将我省 2020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

学时（学分）及以往年度补学等事项具体公告如下： 

    一、年内培训学时（学分）要求 

    2020年，会计专业技术人员须按时完成当年继续教育培训，

培训总学时（学分）不少于 135学分（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 45

学分，专业科目不少于 90学分）。 

    二、关于以往年度补学工作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学习需求，今年对继续教育线上补学政策

延续一年。年内完成的线上公需科目、专业科目培训学时（学分）

纳入 2020年培训档案（证书）。审验时，多学部分学时（学分）

可分散在 2017、2018、2019年度使用。对此，我省以往年度未

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或参加继续教育未达到规定学分的会计专

业技术人员须按以下内容进行补学。 

1、申报高级（含正高级）职称人员。2017、2018、2019年

度专业课每年必须补学到不少于 60学分，公需课每年必须补学



到不少于 30学分。2017、2018、2019年度专业课和 2019年度

公需课应在以往相应年度中补学。2017、2018年度公需课在按

规定完成 2020年度学习学时（学分）的基础上进行补学，即 2020

年度多学部分学分可分散在 2017、2018年度使用。 

2、其他会计专业技术人员。2018年度公需科目须补学的，

2020年度内公需科目培训多学部分学分可分散在 2018 年度使

用。 

3、补学时限要求。全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务必于 2020 年

12月底前完成补学工作。 

    请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公告和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我

省 2020年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按

时完成 2020年度继续教育学习及以往年度补学工作。未按时完

成并未达到学时（学分）要求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自行承担责

任。 

    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青海省财政厅会计处 

联 系 人：李波 

联系电话：0971-3660215 

 

                                2020 年 8 月 3日 


